
 1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、宜蘭縣政府、宜蘭縣三星鄉公所

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宜蘭縣三星鄉公所於本案納骨堂興建計畫

辦理過程，未恪遵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

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」第 2 期計畫作業要

點規定，邀集納骨堂所在地居民辦理溝通

、協調及宣導，並廣納民意，致抗爭不斷

，另第 1 期工程尚未獲宜蘭縣政府核發建

造執照即擅自發包施工，違反建築法第 25

條規定；宜蘭縣政府於本案納骨堂興建計

畫審核過程，未適時指正要求三星鄉公所

確依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溝通、協調及宣導

事宜，復就居民抗爭反對興建問題，亦乏

積極督導協助公所解決困難；內政部未依

作業要點規定，辦理實地查訪，以查究計

畫延宕及建物設施閒置情形，均有違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宜蘭縣三星鄉公所為提倡公墓公園化，解決該鄉墓

地日趨難覓，提供鄉民完善喪葬服務及充裕地方財源，

前於民國（下同）86 年 6 月 24 日函宜蘭縣政府檢陳該

鄉「端正社會風俗─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」第 2 期

計畫 87 年度實施計畫書，該計畫擬於該鄉第 2 公墓用地

範圍內，興建地上 3 層納骨堂，總經費新台幣（下同）

6,000 萬元，預期完工後，可提供 5,400 個納骨位，預

估收入 1 億 2,240 萬元。案經宜蘭縣政府、臺灣省政府

審核，內政部於 86 年 9 月 1 日審議同意補助本案納骨堂

工程 800 萬元，嗣後再獲臺灣省政府補助 400 萬元，合

計獲上級補助 1,200 萬元。該公所於 87 年 3 月 25 日招



 2 

標辦理委託設計監造案，由陳純男建築師事務所得標；

復於 87 年 9 月 22 日招標辦理「三星鄉第 2 公墓納骨堂

主體第 1 期工程」（下稱第 1 期工程），由登亞營造公

司得標，契約金額 1,067 萬元，負責施作整地及 1 樓主

體工程。該工程因請領建造執照延誤，迄 90 年 6 月 13

日始開工，然從 91 年 5 月 16 日起即遭納骨堂所在地拱

照村居民抗爭不斷並阻撓施工，該公所於 93 年 2 月 12

日與承商登亞營造公司辦理契約終止，結算金額 740 萬

9,642 元。該公所於 93 年 12 月 31 日復針對第 1 期工程

未竟部分，接續招標辦理「三星鄉第 2 公墓納骨堂 1 樓

工程」（下稱 1 樓工程），由偉唐營造公司得標，契約

金額 447 萬元，95 年 1 月 5 日完工，同年 2 月 22 日完

成驗收，結算金額 564 萬 950 元。本案納骨堂工程迄今

仍存「居民抗爭反對興建」及「後續工程經費無著」兩

大問題，無法解決，99 年 4 月 30 日「行政院活化閒置

公共設施專案小組」第 23 次會議決議將本案納骨堂納入

完全閒置公共設施列管案件。茲據調查，就行政監督缺

失部分，彙陳意見如后： 

一、宜蘭縣三星鄉公所於本案納骨堂興建計畫辦理過程，

未恪遵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」

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規定，廣邀納骨堂所在地居民辦

理溝通、協調及宣導，並廣納民意，致抗爭不斷；另

第 1 期工程於尚未獲宜蘭縣政府核發建造執照即擅自

發包施工，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，顯有違失： 

(一)依內政部訂頒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喪葬設施及葬

儀計畫」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：「本計

畫各分項計畫就左列事項應事先訂定相關配合措施

，積極規劃辦理：…(四)計畫之溝通、協調及宣導

事項。」第 4 點規定：「各分項計畫之擬訂，應依

循左列原則逐年推動：…(二)公墓之規劃應視地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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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廣納民意，妥善設計，務達整齊幽美、莊嚴、完

整之配置。」故三星鄉公所辦理本案納骨堂興建，

自應積極規劃辦理相關溝通、協調及宣導事項，以

廣納民意，妥善設計。 

(二)查三星鄉公所係於 86 年 6 月 24 日以鄉民字第 7585

號函宜蘭縣政府，檢送該鄉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

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」第 2 期計畫 87 年度實施計畫

，案經宜蘭縣政府層轉前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審核，

嗣內政部於 86 年 9 月 1 日召開「端正社會風俗─改

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」第 2 期計畫 87 年度分項計

畫第 1 次審查會議，決議同意補助本案納骨堂主體

工程 800 萬元，內政部並於同年月 11 日以台內民字

第 8688000 號函復前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略以：「…

上開計畫本（87）年度各分項計畫業經本部審查完

竣（臺灣省部分係會同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審核），

核定列入本（87）年度辦理之分項計畫計 39 項（其

中臺灣省 37 項、金門縣 1 項、連江縣 1 項），請貴

處分別切實督導，務必於 87 年 3 月底前完成發包作

業，並依既定進度執行。各季執行情形，應依照本

部訂頒之『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

畫』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規定，於每季結束後之次

月（7、10、1、4）月 10 日前填送執行進度表，本

部將定期派員進行瞭解。」前臺灣省政府社會處於

86 年 9 月 19 日以社三字第 51003 號函知宜蘭縣政

府本案業經內政部審查完竣，核定列入本（87）年

度辦理之分項計畫。宜蘭縣政府嗣於 86 年 10 月 6

日以府社合字第 112491 號函三星鄉公所略以：「…

各季執行情形，應依照內政部訂頒『端正社會風俗

─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』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

規定，於每季結束之次月 10 日前填送執行進度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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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、省社會處及本府將定期或不定期派員進行

瞭解。」針對「作業要點規定應廣納民意，縣府及

公所是否了解」部分，內政部民政司黃麗馨司長說

明略以：「作業要點均層轉發給縣府及公所，縣府

及公所均應已知悉。」 

(三)惟查三星鄉公所從本案計畫獲內政部核定補助，迄

第 1 期工程 87 年 9 月 22 日發包、90 年 6 月 13 日

開工，期間均未依前揭作業要點規定，邀集納骨堂

所在地之拱照村居民作相關之說明及協調，致村民

從 91 年 5 月 16 日起即抗爭不斷，並堅決反對興建

本案納骨堂。針對「本案興建計畫迄今，歷來召開

與村民溝通之說明會、協調會及公聽會」部分，三

星鄉公所說明略以：「本公墓內於 60 年代已完成小

型納骨堂乙座，提供民眾申請使用，附近村民未表

示反對意見且正常營運，為考量原納骨堂已呈飽和

不符使用需求，故於原舊墓內區域空地選定本案興

建地點並辦理週邊綠美化工程，原墓地土葬村民並

配合工程進度辦理遷移完竣。」顯見該公所樂觀認

為本案納骨堂係興建於原舊墓範圍內空地，村民理

當無反對意見。 

(四)另查，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：「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

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。…」惟本案

納骨堂第 1 期工程 87 年 9 月 22 日發包，90 年 6 月

13 日開工，91 年 1 月 15 日停工申請建造執照，迄

93 年 12 月 21 日始獲宜蘭縣政府核發「建管建字第

1348 號」建造執照。三星鄉公所由於未獲建築主管

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即擅自動工興建，遭縣

府罰鍰 4 萬 5,300 元。針對「第 1 期工程於尚未取

得建造執照即先行發包施工之緣由」部分，三星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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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所說明略以：「本案納骨堂第 1 期工程經費係由

上級核定補助 1 千 2 百萬元在案，為爭取時效及使

其權責發生，即辦理本工程招標發包作業，據以辦

理年度經費保留事宜，並免該補助款遭補助機關收

回。」 

(五)據上，三星鄉公所於本案納骨堂興建計畫辦理過程

，以「本案納骨堂係興建於原舊墓範圍內空地」為

由，未恪遵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

計畫」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規定，廣邀納骨堂所在

地居民辦理溝通、協調及宣導，並廣納民意，致該

鄉拱照村居民抗爭不斷並阻撓施工；另該公所於本

案納骨堂第 1 期工程辦理過程，復以「為爭取時效

及避免補助款遭收回」為由，於尚未獲宜蘭縣政府

核發建造執照即擅自發包施工，違反建築法第 25

條規定，顯有違失。 

二、宜蘭縣政府於本案納骨堂興建計畫審核過程，未適時

指正要求三星鄉公所確依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溝通、協

調及宣導事宜；復就居民抗爭反對興建問題，亦乏積

極督導協助公所解決困難，亦有違失： 

(一)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（91 年 7 月 17 日廢止）及殯

葬管理條例（91 年 7 月 17 日發布）第 3 條規定，

宜蘭縣政府為該等條例之地方主管機關，對轄內鄉

（鎮、市）公立殯葬設施，負有審核及監督權責。

另行政院為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，

於 88 年 6 月 30 日以台 88 內字第 25355 號函示：前

臺灣省政府對於公墓、殯儀館、火葬場、靈 (納) 骨

堂 (塔) 及其他喪葬設施之設置核准、管理辦法及

考評基準之訂定等業務，精省後均由各縣（市）政

府承接。復按內政部訂頒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喪

葬設施及葬儀計畫」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第 8 點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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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：「秉承分層管制，逐級考核原則，辦理管考作

業：…(二)季報表：各主管機關應於每季結束後於

次月十日前，就截至該季止各分項計畫執行情形彙

整及分析，依照規定格式填列後，送本部備查。各

季執行情形經主管機關彙整分析，發現進度落後者

，應依其情節，促請有關業務單位檢討改進並主動

協助解決困難。…」故宜蘭縣政府對本案納骨堂興

建計畫，除應善盡督導考核權責，於計畫進度發生

落後時，促請三星鄉公所檢討改進外，並應主動協

助解決困難。 

(二)惟查，宜蘭縣政府針對三星鄉公所於 86 年 6 月 24

日所送審本案納骨堂實施計畫書，並未適時指正要

求該公所應廣邀納骨堂所在地拱照村居民辦理溝通

、協調、宣導並廣納民意，以利計畫後續順遂進行

，即率爾於同年月 27 日將該計畫書層轉前臺灣省政

府社會處審核。針對「縣府於三星鄉公所送審本案

納骨堂興建計畫時，曾否針對公所未廣納民意部分

，予以適時導正」部分，宜蘭縣政府說明略以：「

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7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

14 條第 1 款規定，靈（納）骨堂（塔）屬公墓之必

要設施，因本案納骨堂工程位於三星鄉第 2 公墓原

範圍內，係符上開規定依法申設無誤；上開條例及

其施行細則、臺灣省喪葬設施設置管理辦法等相關

殯葬管理法令並無申請設置喪葬設施頇廣納民意之

規定。另本案當時縣府亦皆陪同臺灣省政府社會處

及內政部人員實地查證後，臺灣省政府及內政部才

同意核列補助在案。」顯見宜蘭縣政府於審查本案

納骨堂興建計畫時，並未覈實檢視三星鄉公所是否

確依前揭作業要點規定，邀集納骨堂所在地村民加

強溝通、協調及宣導，並廣納民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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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另查，三星鄉拱照村居民從 91 年 5 月 16 日起，即

向三星鄉公所陳情，本案納骨堂工程嚴重影響居民

帄安及地方安寧，堅決反對興建，並請求召開公聽

會。三星鄉公所乃於 91 年 7 月 10 日、12 月 26 日

、92 年 4 月 3 日、12 月 23 日、93 年 7 月 9 日、94

年 1 月 14 日、95 年 8 月 24 日、11 月 2 日陸續召開

8 次說明（協調）會議，然均未獲當地居民認同，

仍堅決反對興建本案納骨堂。上開會議開會通知，

三星鄉公所均副知宜蘭縣政府派員與會列席，惟查

宜蘭縣政府僅於 92 年 4 月 3 日、93 年 7 月 9 日兩

次會議，分別指派建設局建築管理課李兆峰課長、

民政局宗教禮俗課楊松樹課員參加，其餘六次會議

該府則均未派員與會，顯與前揭作業要點規定「地

方主管機關應主動協助解決困難」未合。有關該鄉

拱照村居民持續抗爭反對興建本案納骨堂問題，迄

本院調查期間，宜蘭縣政府及三星鄉公所仍無法妥

擬對策，有效化解村民疑慮。 

(四)據上，宜蘭縣政府於本案納骨堂興建計畫審核過程

，以「相關殯葬管理法令並無申請設置喪葬設施頇

廣納民意之規定」為由，未適時指正要求三星鄉公

所應邀集居民辦理溝通、協調及宣導事宜，並廣納

民意；該府復就居民抗爭反對興建問題，於三星鄉

公所歷次說明（協調）會議期間，多未派員與會，

未善盡地方主管機關督導及協助權責，亦有違失。 

三、內政部未依所訂頒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喪葬設施及

葬儀計畫」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規定，辦理實地查訪

，以查究計畫延宕及建物設施閒置情形，顯有未洽： 

(一)依內政部訂頒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喪葬設施及葬

儀計畫」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：「秉承

分層管制，逐級考核原則，辦理管考作業：… 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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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地查訪：本計畫各分項計畫執行過程中，本部為

瞭解其執行情形，得派員實地查訪。…」故該部為

瞭解本案納骨堂興建計畫之實際執行情形，依上開

規定，自得派員實地查訪。 

(二)本案納骨堂興建計畫，內政部前於 86 年 9 月 1 日核

定補助工程費 800 萬元，第 1 期工程 87 年 9 月 22

日發包，該工程從 91 年 5 月 16 日起即遭遇納骨堂

所在地居民抗爭並阻撓施工，計畫期程嚴重延宕，

迄 95 年 2 月僅施作完成 1 樓主體結構，迄仍閒置荒

蕪，無法營運啟用。惟查，內政部於前述期間，均

未派員實地查訪，以查究計畫延宕及建物設施閒置

緣由。針對「計畫期間為何未曾現地訪查」部分，

內政部民政司黃麗馨司長說明略以：「民政司主要

係行政指導，期間並未獲知其閒置情形。」內政部

民政司鄭英弘視察說明略以：「90 年起未再編列補

助款，且宜蘭縣政府均未提報計畫尚未執行經費或

剩餘經費情形，可能地方政府怕被繳庫，故未函報

。」內政部民政司黃麗馨司長說明略以：「中央對

縣市、縣市對公所係本案督導模式（即本案納骨堂

興建計畫，內政部係督導宜蘭縣政府，宜蘭縣政府

則督導三星鄉公所），本案係計畫型補助，本部仍

頇持續監督。主要係期間未獲縣府回報辦理情形，

故未辦理實地查訪。」內政部迄本（99）年 5 月 25

日於辦理另項「殯葬設施示範計畫第 2 期計畫」100

年度需求計畫之實地訪查時，始將本案納骨堂計畫

一併納入該需求計畫之實地訪查行程，並前往本案

納骨堂實地訪查。 

(三)據上，內政部從 87 年 9 月 22 日第 1 期工程發包迄

99 年 5 月間，以「計畫期間未獲縣府回報辦理情形

」為由，未確依「端正社會風俗－改善喪葬設施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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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儀計畫」第 2 期計畫作業要點規定，辦理實地查

訪，以查究本案納骨堂計畫延宕及建物設施閒置情

形，顯有未洽。 

綜上所述，宜蘭縣三星鄉公所於本案納骨堂興建計

畫辦理過程，未恪遵前揭作業要點規定，邀集納骨堂所

在地居民溝通、協調及宣導，並廣納民意，致抗爭不斷

，另於第 1 期工程尚未獲宜蘭縣政府核發建造執照即擅

自發包施工，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；宜蘭縣政府於計

畫審核過程，未適時指正要求三星鄉公所確依作業要點

規定辦理溝通、協調及宣導事宜，復就居民抗爭反對興

建問題，亦乏積極督導協助公所解決困難；內政部未依

作業要點規定，辦理實地查訪，以查究計畫延宕及建物

設施閒置情形，均有違失。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

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

提案委員：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99   年    6    月    25   日  


